
附件1：
湖北省2013年省直部分党群工作部门遴选工作人员职位一览表
	序号
	单    位
	代码
	职位及名额
	具 体 条 件
	备注

	1
	省委办公厅
	01
	文字综合岗位2名
	中共正式党员；从事服务领导文稿工作2年以上；在省级及以上刊物发表过2篇以上文章；特别优秀的可放宽至45周岁。
	面向市、县党委、政府办公厅（室）、政研室以及在省委办公厅交流学习半年以上、表现优秀且省委办公厅推荐的公务员遴选。

	
	
	02
	信息综合岗位2名
	中共正式党员；从事服务领导文稿工作或信息工作2年以上；在省级及以上新闻媒体或刊物发表2篇以上文章；特别优秀的可放宽至45周岁。
	面向市、县党委、政府办公厅（室）、政研室以及在省委办公厅交流学习半年以上、表现优秀且省委办公厅推荐的公务员遴选。

	2
	省政协办公厅
	03
	机关主任科员及以下5名
	中共正式党员；32周岁以下；具有在办公室或研究室承担过调查研究和综合报告、工作总结、领导讲话起草工作2年以上经历。
	

	3
	省委政法委
	04
	主任科员及以下6名
	法律专业；中共正式党员；35周岁以下；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综合素质好，文字能力强，并能熟练操作相关办公软件。
	面向省、市、县政法系统遴选。

	
	
	05
	主任科员及以下1名
	新闻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中共正式党员；35周岁以下；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综合素质好，文字能力强，并能熟练操作相关办公软件。
	面向省、市、县党政群机关遴选。

	
	
	06
	主任科员及以下1名
	社会管理相关专业，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中共正式党员；35周岁以下；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综合素质好，文字能力强，并能熟练操作相关办公软件。
	面向省、市、县党政群机关遴选。

	4
	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07
	主任科员及以下2名
	35周岁以下；具有中文、法律、行政管理专业学习背景者优先；具有一定的文字功底。
	

	5
	省委财经办（省委农办）
	08
	主任科员及以下2名
	35周岁以下；经济类、管理类、中文类专业；文字工作能力较强；具有市县党委、政府办公室、政研室或市县农办工作经历的优先考虑。
	

	6
	省委老干部局
	09
	机关主任科员及以下3名
	35周岁以下；具有较强的文字写作能力和调研能力，能够胜任综合性文稿及领导讲话起草、编发工作简报等工作。
	

	7
	省档案局（馆）
	10
	主任科员及以下2名（参公事业编制）
	35周岁以下；中文、文秘类、新闻传播学类相关专业；具有较强的文字写作能力；具有2年以上政研或文秘工作经历
	

	
	
	11
	主任科员及以下1名（参公事业编制）
	35周岁以下；法律类相关专业；有较强的文字写作能力；具有2年以上法制工作经历。
	

	
	
	12
	主任科员及以下1名（参公事业编制）
	35周岁以下；计算机类相关专业；熟练掌握计算机网络及网络安全技术；熟悉软件设计及数据库知识，具有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8
	省社会主义学院
	13
	综合岗位主任科员及以下1名（参公事业编制）
	中共正式党员；35周岁以下；政治学类、历史学类、汉语言文学类专业。
	

	
	
	14
	行政岗位主任科员及以下1名（参公事业编制）
	中共正式党员；35周岁以下；历史学类、社会学类专业。
	

	
	
	15
	后勤岗位主任科员及以下1名（参公事业编制）
	中共正式党员；35周岁以下；社会学类、公共管理类专业。
	

	9
	省高级人民法院
	16
	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3名（政法专项编制）
	35周岁以下；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并取得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具有审判员或助理审判员职称；具有5年以上审判工作经历；具有全日制法律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
	

	
	
	17
	省高级人民法院调研岗位2名（政法专项编制）
	35周岁以下；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并取得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具有全日制法律或中文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个人编辑的信息简报被省高院采用5篇以上、撰写的调研报告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或学术论文获省级三等奖以上表彰。
	

	
	
	18
	武汉海事法院法官2名（政法专项编制）
	男性，35周岁以下；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19
	汉江中级人民法院法官5名（政法专项编制）
	35周岁以下；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具有助理审判员以上职称；具有3年以上审判工作经历；本院干警的直系亲属不得报考。
	

	
	
	20
	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法官3名（政法专项编制）
	35周岁以下；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并取得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具有法官身份和5年以上法院工作经历；全日制法律专业本科学历。
	

	10
	省总工会
	21
	机关部室主任科员及以下4名
	具有2年以上县处级以上机关工作经历；法学、社会学、哲学、中文、新闻学、劳动关系学、管理学专业及相关专业；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本科学历的年龄30岁（含）以下，研究生学历的35岁（含）以下；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和文字表达能力、具有县处级以上机关综合部门工作经历或在省级以上报刊杂志发表过作品的优先。
	

	11
	省妇女联合会
	22
	机关主任科员及以下1名
	中共正式党员；35周岁以下；男女不限；在县级及以上党政群综合部门从事文字工作2年以上，有单独或主笔起草县级及以上领导讲话、工作报告和理论文章经历；单独或主笔起草的材料获领导批示或公开发表者优先。
	

	12
	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3
	展览艺术部主任科员及以下1名（参公事业编制）
	35周岁以下；本科专业为摄影；熟练操作计算机；具有一定组织协调能力；具有奉献精神。
	

	
	
	24
	文艺创作部主任科员及以下1名（参公事业编制）
	35周岁以下；研究生学历；专业为历史文化或民间文化；研究古代民俗者优先。
	

	13
	省科学技术协会
	25
	综合管理岗位主任科员及以下1名（参公事业编）
	28周岁以下；具有较强的文字写作能力。
	

	合    计
	
	5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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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2013年省直党群工作部门遴选工作人员推荐报名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    岁)
	(   岁)
	照片

	民  族
	
	籍  贯
	
	出 生 地
	
	

	政治面貌
	
	参加工

作时间
	
	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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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及职务
	
	编制性质
	
	

	身 份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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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
	手机号码:

办公电话:

	学  历

学  位
	全日制

教  育
	
	毕业院校

系及专业
	

	
	在  职

教  育
	
	毕业院校

系及专业
	

	报考职位（代码）
	

	工作简历（含学习经历）
	

	发表的主要文章
	

	奖惩情况
	

	年度考核结果
	

	家庭主要成员及重要社会关系
	称 谓
	姓 名
	年龄
	政治面貌
	工 作 单 位 及 职 务

	
	
	
	
	
	

	
	
	
	
	
	

	
	
	
	
	
	

	
	
	
	
	
	

	
	
	
	
	
	

	推荐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组织部门意见县（市区）委
	(盖章)

       年   月   日

	组织部门意见

市（州）委
	(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1、“编制性质”分“行政、参公、其他”；

2、省直单位填报时，由报考人员所在的最高主管单位在“推荐单位意见”栏中填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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